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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规范申请筹备设立寺观教堂
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区民宗办：

为加强对筹备设立寺观教堂的指导，根据《宗教事务条例》、

《上海市宗教事务条例》及有关规定，结合本市实际，我局对筹

备设立寺观教堂的申请流程及申请材料作了进一步的明确和规

范。各区民宗办要按要求加强审核，依法做好寺观教堂的筹备设

立工作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1.筹备设立寺观教堂申请流程图

2.筹备设立寺观教堂申请材料内容及要求

上 海 市 民 族 和 宗 教 事 务 局

沪民宗发〔2021〕33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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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上海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局

2021 年 6 月 22 日

（联系人：韩祥纯，2311196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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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筹备设立寺观教堂申请流程图

申请（区宗教团体、市宗教团体）

区宗教事务部门提出审核意见

区宗教事务部门受理

市宗教事务部

门审批

或者不予批准

许可决定

不予许可

决定公开

符合条件

不符合

条件

区宗教事务部

门审查

或者不予批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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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筹备设立寺观教堂申请材料内容及要求

一、《宗教活动场所筹备设立申请表》。按申请表内容填写，

内容应与所提供的资料前后一致。

二、拟设立地信教公民有关情况说明。说明内容如下：

（一）本地区宗教活动历史；

（二）经常性有宗教活动需求的信众人数、来源；

（三）目前解决信众宗教生活需求的方式。

三、拟主持宗教活动的教职人员或者符合本宗教规定的其他

人员的基本情况、户籍、居民身份和教职身份证明。（本市户籍

申请人，可免交户籍和居民身份证明）

四、筹备组织的组建方案及筹备组织成员的基本情况、户籍

和居民身份证明，以及教职人员的教职身份证明。（本市户籍申

请人，可免交户籍和居民身份证明）

五、必要的资金证明。要求如下：

（一）资金证明必须由开户银行出具；

（二）存款单位一般应是建设主体单位；已登记宗教活动场

所进行新建扩建异地重建，且筹备设立前后场所名称一致的，存

款单位可为该宗教活动场所；经区宗教事务部门同意实行代建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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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有代建协议的，存款单位可为代建单位；

（三）新建、扩建、异地重建寺观教堂的，存款资金不低于

建设资金的 20%。利用已有房屋建筑新设寺观教堂的，应有适当

的资金。

六、拟筹备设立地点和拟设立场所的可行性说明。包括：

（一）必要性说明

1.拟建宗教场所所属地区历史、人文情况及与本宗教的关

系综述；信众宗教需求情况。

（二）合理性说明

1.本地块（街镇）发展规划、人口等基本情况；

2.周边经批准开放并且目前正常开展宗教活动的宗教活动

场所情况（包括场所名称、距离等）。

（三）可行性说明

1.本街镇政府部门的意见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说明；

2.新建、扩建或异地重建寺观教堂的应说明拟建场所的基

本情况，包括地理位置、用地面积、建筑面积、建设资金等，以

及拟建的每个建筑物的名称、功能、面积等；利用已有房屋建筑

新设寺观教堂的应说明拟设立场所的基本情况，包括地理位置、

用地面积、建筑面积、建筑安全、消防安全等情况，以及拟对房

屋建筑的使用功能区分；

3.拟配备的宗教教职人员、管理人员等计划，后继资金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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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说明。

（四）可行性说明附件

新建、扩建或异地重建寺观教堂的，应提供：

1.区宗教事务部门出具的审核意见。区宗教事务部门应在

《宗教活动场所筹备设立申请表》内填写审核意见并盖章，同时

需另附书面审核意见，注明拟建场所的地理位置、用地面积、总

投资额、资金来源及每个建筑物的名称、功能、面积等，并明确

是否同意筹备设立;

2.拟建场所的控制性详细规划；

3.区规划部门出具的规划建设指标文件；

4.建筑总平面图及各单体建筑的平、立、剖面图；

5.如涉及文物、古树、风貌保护区等内容的，需提供相关

部门意见。

利用已有房屋建筑新设寺观教堂的，应提供：

1.区宗教事务部门出具的审核意见。区宗教事务部门除应在

《宗教活动场所筹备设立申请表》内填写审核意见并盖章，同时

需另附书面审核意见，注明包括地理位置、用地面积、建筑面积、

建筑安全、消防安全等情况，并明确是否同意筹备设立。

2.不动产登记证。非产权人的还需提供合法使用证明；

3.房屋建筑的安全证明材料；

4.相应的消防验收合格证明材料或消防备案证明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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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各市级宗教团体

上海市民族宗教局办公室 2021年6月2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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